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１９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交易对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程力栋 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１１１

号

＊＊＊＊

张辉 杭州市拱墅区信义坊

＊＊＊＊

陈立强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西大街

＊＊＊＊

袁广 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脚路

７

号

＊＊＊＊

齐立薇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东风中路

＊＊＊＊

余杨 杭州市西湖区友谊新村

＊＊＊＊

周经 北京市海淀区铁医路

１

号

＊＊＊＊

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５

号院

２

号楼

２１

层

２１０７

单元

杭州智汇欣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

１

号

１

幢

１７２

室

上海匀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６６８

号

１２８１

室

深圳市君丰恒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１

栋

７Ｃ－７

上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闵行区平阳路

２５８

号一层

Ａ１１７５

室

宁波安丰众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仑区梅山大道上午中心三号办公楼

３０２

室

浙江君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３０８

号华成国际发展大厦

３８０３

室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影视大道

１

号

上海怡艾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拓林镇郊奉路

１１３３

号

２

幢

２０１

室

诸暨海讯投资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镇昌盛二路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１１８

号

３３５４

室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书所引用的相关

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报告书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负责；因本次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报告书以及与本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真考虑本报告书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投资者若对本

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康强电子拟向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并向泽熙増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各种税

费、中介机构费用和补充永乐影视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其中任一一项未通过核准则本次交易归于无效。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情况

（一）交易相关方

１

、资产购买方：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

、资产出售方：程力栋等永乐影视全体股东

３

、标的资产：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

４

、配套资金认购方：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二）标的资产估值及定价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根据永乐影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确定。根据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８１３

号《评估报

告》，采用收益法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２７８

，

０８２．２０

万元，参考评估值，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参考交易标的评估值，由于程力栋系永乐影视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且相比于其他股东，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交易中承担业绩补偿责任不同，经由

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及南京雪人持有的永乐影视

６６．５７％

股权作价为

２０８

，

４６０．１９

万元；北京丰实等其他

１４

位股

东持有的永乐影视

３３．４３％

股权作价为

６９

，

５３９．８１

万元。

（三）股票发行数量及支付对价

康强电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

２９

，

１２１．４５５４

万股股份，其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数量为

２１

，

８２５．３１８１

万股，以现金认购股份的数量为

７

，

２９６．１３７３

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康强电子拟向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为

２２２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１

，

８２５．３１８１

万股，股份支付占比

８０％

，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对价为

５５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现金支

付金额占比

２０％

。

２

、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向泽熙増煦发行股份募集现金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康强电子拟购买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现金对价、各种税费、中介机构费用和补充永乐影

视流动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

７

，

２９６．１３７３

万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发行数量

亦随之调整。

（四）股票发行价格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

６０

个交易日或者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即

１０．１９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０．１９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２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

对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定价方式和锁定期，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修订发布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份定价方式、锁定期和发行方式，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募集资金部分与购买资产部分应当分别定价，视为两次发行。

公司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６５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１．６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

１

、业绩承诺

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承诺：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５

年期间完成， 永乐影视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和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永乐影视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９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６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６

年期间完成，永乐影视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和

４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永乐影视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６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７

，

０８０．００

万元。

２

、业绩承诺补偿

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将根据重组相关法规之要求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作为业绩补偿承诺，具体如

下：

当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以其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数量及方式如

下：

如永乐影视任一年度末所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

盈利预测期间内承诺净利润总和

×

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交易总价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永乐影视任一年度末所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则应补偿股份

的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

盈利预测期间内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

×

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交易总价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上述约定的条件同时发生的，则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在根据上述约定进行计算后孰高的原则确定。

补偿股份数量以上市公司向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支付的股票总数（含转增和送股的股票）为上限；在补偿期限内各会计年度内，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

来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不足部分由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以现金方式补足，现金补足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现金补偿的金额

＝

（应补偿数量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

（六）过渡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本次交易各方同意，永乐影视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永乐影视在过渡期的期间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

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永乐影视全体股东承担。

（七）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现金对价、各种税费、中介机构费用和补充永乐影视流动资金。具体内容参见“第七节 发行股份基本情

况”之“三、募集配套资金具体安排”的相关内容。

（八）股票锁定期

１

、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等交易对方交易完成后，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

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但按照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

、杭州智汇、上海怡艾、上海匀艺等交易对方交易完成后，承诺若在取得本次新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永乐影视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锁定期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若上述三位股东在取得本次新发行的股

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永乐影视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满

１２

个月，锁定期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３

、北京丰实及其他

１１

位股东等交易对方交易完成后，承诺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４

、程力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全部交易对方均承诺：

①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康强电子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

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持有的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６

个月；

②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

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本人在康强电子拥

有权益的股份。

５

、泽熙增煦承诺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三、上市公司原有全部资产及负债及相关业务具体安排

程力栋承诺将在置入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之后、当季度内以现金方式收购上市公司除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并履行重大资产出售相关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在本次康强电子向程力栋及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程力栋及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名下的当

季度，程力栋将完成收购上市公司除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二）该等收购的价格以届时康强电子和程力栋确认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但不低于康强电

子上述资产和负债届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三）程力栋就该等收购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确认如下：该等收购审计评估基准日至完成该等收购交割日期间的相关资产盈利归属于康强电子，亏损由程力栋

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承担。

（四）如因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单方原因导致不能完成承诺事项，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承担由此给康强电子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

失）。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６

，

８３８．５８

万元的比例为

１７７．２５％

，超过

５０％

，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的

２０１４

年末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净资产额

７５

，

７４１．８９

万元的比例为

３６７．０４％

，超过

５０％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交易在净资产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的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３１

，

８５４．０４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３２

，

８６８．０４

万元的比例为

２３．９７％

，未超过

５０％

，因此本次交易在

营业收入方面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２７８

，

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６

，

８３８．５８

万元的比例为

１７７．２５％

，超过

１００％

；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程力栋。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程力栋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

与潜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向泽熙増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由于泽熙増煦关联方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６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康强电子

５％

股份，因此本次

交易中配套融资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１

程力栋及其一致行

动人

程力栋

－ － １２

，

４９３．６８７３ ２５．１２％

张辉

－ － ２

，

８９５．８９００ ５．８２％

南京雪人

－ － ９７６．２８６３ １．９６％

小计

－ － １６

，

３６５．８６３６ ３２．９０％

２

泽熙投资及其一致

行动人

泽熙増煦

－ － ７

，

２９６．１３７３ １４．６７％

华润信托·泽熙

６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０３１．００３９ ５．００％ １

，

０３１．００３９ ２．０７％

小计

１

，

０３１．００３９ ５．００％ ８

，

３２７．１４１２ １６．７４％

３

普利赛思及其一致

行动人

普利赛思

４

，

０６６．４４００ １９．７２％ ４

，

０６６．４４００ ８．１８％

凯能投资

４２０．０９２３ ２．０４％ ４２０．０９２３ ０．８４％

亿旺贸易

４９３．４２１９ ２．３９％ ４９３．４２１９ ０．９９％

小计

４

，

９７９．９５４２ ２４．１５％ ４

，

９７９．９５４２ １０．０１％

４

郑康定及其一致行

动人

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６．８９６０ ８．５２％ １

，

７５６．８９６０ ３．５３％

郑康定

５７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５７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小计

２

，

３２６．８９６０ １１．２８％ ２

，

３２６．８９６０ ４．６８％

５

任奇峰及其一致行

动人

任伟达

６６９．１１００ ３．２４％ ６６９．１１００ １．３５％

任峰杰

９２．８３００ ０．４５％ ９２．８３００ ０．１９％

任奇峰

９６４．００６８ ４．６８％ ９６４．００６８ １．９４％

任贵龙

１５．４５７２ ０．０７％ １５．４５７２ ０．０３％

宁波沛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８１．１３９８ ０．３９％ ８１．１３９８ ０．１６％

宁波汇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９６５７ ０．７４％ １５２．９６５７ ０．３１％

小计

１

，

９７５．５０９５ ９．５８％ １

，

９７５．５０９５ ３．９７％

６

钱旭利及其一致行

动人

钱静光

２６３．３６３３ １．２８％ ２６３．３６３３ ０．５３％

钱旭利

３２７．４４９５ １．５９％ ３２７．４４９５ ０．６６％

宁波安百利印刷有限公司

４５．２０５７ ０．２２％ ４５．２０５７ ０．０９％

宁波盛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２４３．５９８６ １．１８％ ２４３．５９８６ ０．４９％

宁波依兰雅丝护肤品有限公司

３６．２６１２ ０．１８％ ３６．２６１２ ０．０７％

宁波昊辉电池配件有限公司

３５５．６１０５ １．７２％ ３５５．６１０５ ０．７１％

小计

１

，

２７１．４８８８ ６．１７％ １

，

２７１．４８８８ ２．５６％

７

北京丰实

－ － １

，

３９６．８４５５ ２．８１％

８

杭州智汇

－ － ８１６．４８６７ １．６４％

９

上海怡艾

－ － ６５３．１８９４ １．３１％

１０

宁波安丰

－ － ４６０．４９８５ ０．９３％

１１

浙江君越

－ － ４６０．４９８５ ０．９３％

１２

诸暨海讯

－ － ４１９．０５３６ ０．８４％

１３

上海君丰

－ － ３２６．５９４７ ０．６６％

１４

深圳君丰

－ － ３２６．５９４７ ０．６６％

１５

上海匀艺

－ － ２４４．９４６０ ０．４９％

１６

陈立强

－ － １３９．６８４５ ０．２８％

１７

袁广

－ － ７９．０３５９ ０．１６％

１８

齐立薇

－ － ７６．７４９７ ０．１５％

１９

余杨

－ － ３９．５１７９ ０．０８％

２０

周经

－ － １９．７５８９ ０．０４％

２１

其他公众股东

９

，

０３５．１４７６ ４３．８２％ ９

，

０３５．１４７６ １８．１６％

合计

２０

，

６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７４１．４５５４ １００．００％

以发行股份上限

２９

，

１２１．４５５４

万股计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康强电子的股本将由

２０

，

６２０．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４９

，

７４１．４５５４

万股，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数量占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１０％

，上市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

，

６２０．００

万股，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

２９

，

１２１．４５５４

万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１６

，

３６５．８６３６

万股股份，占比

３２．９０％

，程力栋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八、本次交易中不确认商誉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程力栋取得本公司的控制权，鉴于上市公司与程力栋约定将在置入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之后当季度内以现金方式购买上市公司除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并且置出时点为上市公司完成收购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之后当季度内。根据财政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非上市公司购

买上市公司股权实行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的规定，本次交易行为系不构成业务的反向收购。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２００８

〕

６０

号）的规定，本次交易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不确认商誉或当期损益。

九、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情况

１

、康强电子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

宁波康强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

、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上海泽熙

増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该次董事会决

议过程中，董事熊续强对上述议案均投弃权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三条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相关规定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相关方免予以要约方式购买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

、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

以及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

公司与上海泽熙増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该次董事会决议过程中，董事熊续强对上述议案均投弃权票。

２

、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永乐影视召开股东会同意全体股东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全体股东均放弃对其他股东转让给的永乐影视股权的优

先受让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南京雪人股东作出书面决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３．９７１％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８．５５４％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杭州智汇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５％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海怡艾股东作出书面决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４％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宁波安丰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２．８２％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浙江君越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２．８２％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深圳君丰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２％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海匀艺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１．５％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海君丰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２％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诸暨海讯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２．５６６２％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豁免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义务；

２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３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独立财务顾问保荐资格

上市公司聘请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有保荐人资格。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需经康强电子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４

年康强电子现任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换届完成，康强电子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中，郑康定及

其一致行动人、钱旭利及其一致行动人、普利赛思、华润信托·泽熙

６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提名之人选各占

１

席，与

３

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康强

电子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提名之人选占据公司董事会半数席位之情形，不存在任何一方对董事会实现控制情形。且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康强

电子股权较为分散，普利赛思及其一致行动人、郑康定及其一致行动人、任奇峰及其一致行动人、钱旭利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润信托·泽熙

６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分别持有康强电子

２４．１５％

、

１１．２８％

、

９．５８％

、

６．１７％

、

５％

的股权，康强电子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方案是否能够通过股东大会审核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存在无法通过股东大会审核的风险。

此外，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公司董事熊续强先生、监事邹朝辉先生

对上述会议的相关议案均投了弃权票。同时表示无法对《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声明和承诺。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股东大会审批风险。

重大风险提示

一、交易被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上市公司在开始筹划本次交易的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在连续停牌前未出现二级市场股价

异动的情况。尽管上市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但是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及到的内幕交易而致使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二、交易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除须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外，还须取得国家广电总局及中宣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根据相关规定，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将

主要对申请上市影视公司主要作品的内容是否存在违法经营情形， 是否具备广播影视从业许可证等经营资格， 是否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等方面进行审

核。永乐影视将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后向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提出审核申请、经浙江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同意后上报国家广电

总局及中宣部审批。虽然报告期内永乐影视制作的《雷锋》、《焦裕禄》等作品获得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多项荣誉，拥有经营所需的经营资质且无违法

经营情形，但是否能够取得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原则性批复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等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审批风险。

三、标的资产估值增值较大的风险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永乐影视经审计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３９

，

８４５．８８

万元 （合并口径）， 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７８

，

０８２．２０

万元（合并口径），评估增值

２３８

，

２３６．３２

万元，增值率

５９７．８９％

。尽管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遵循了谨慎性的原则，但由于评估结果会受一系列不确

定性因素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四、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的风险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承诺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５

年完成，则永乐影视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为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永乐影视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９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６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若本次重组在

２０１６

年完成，则永乐影视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为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４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永乐影视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６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７

，

０８０．００

万元。标的公司未来盈利的实现不但受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因素影响，还受到永乐影视内部管理、产品适销

性、人才的流动性等多方面的影响。业绩承诺期内，如以上因素发生较大变化，则标的公司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可能导致本草案披露的上述交易对方

业绩承诺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进而影响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估值，对上市公司股东利益造成损害，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

五、本次交易仅部分交易对方参与盈利预测业绩承诺补偿的风险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作为业绩补偿承诺。由于仅

部分交易对方承诺承担在利润补偿期内标的资产净利润实现情况与净利润预测情况的差额予以补偿并作出可行性的补偿安排， 如在利润补偿期内本公司净利

润实现情况不足承诺净利润时，有可能出现参与业绩承诺补偿的上述交易对方所取得的股份数量低于补偿盈利不足部分所需的股份数量的情况，不足部分由永

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承担偿还义务并进行现金补偿，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政策监管风险

影视行业作为具有意识形态特殊属性的重要产业，受到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严格监督、管理。目前的行业监管主要体现为制作许可制度和内容管理

制度。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规定：“国家对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电视剧内容管理规

定》规定：“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电视剧内容管理和监督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视剧内容管

理和监督工作“。除制作许可和内容管理外，行业监管贯穿于影视制作与发行的全过程，确保影视剧生产发行符合政策导向。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３４２

号）和《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

４３

号），国家同样对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进出口经营资格等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国家在资格准入、内容审查、行政许可等方面的监管政策对标的公司影视剧业务策划、制作、发行等各个环节的顺利开展构成比较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如果

资格准入和监管政策进一步放宽，影视剧行业将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外资制作机构、进口影视剧将会对国内市场带来更大冲击；另一方面，一旦违反该等政

策，标的公司将受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通报批评、限期整顿、没收所得、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被吊销相关许可证甚至市场禁入。若标的公司的影

视制作未能严格把握政策导向，或者违反行业政策，则标的公司有可能面临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若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未能根据行业监管部门发布的新政

策及时调整创作思路和经营思路，则标的公司的运营也可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

七、影视作品未能通过审查的风险

根据《电视剧管理规定》和《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国家对电视剧实行发行许可制度。电视剧摄制完成后，必须经国家广电总局或省级分局审查通过并取得

《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之后方可发行。未经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剧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并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放、进

口、出口。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国家实行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和电影片审查制度，未经备案的电影剧本（梗概）不得拍摄，

未经审查通过的电影片不得发行、放映、进口、出口。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具体负责许可审查，发放《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已经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

的电影片，国家广电总局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做出停止发行、放映或者经修改后方可发行、放映的决定。

根据上述规定，永乐影视筹拍的电影、电视剧，如果最终未获备案通过，将作剧本报废处理；已经摄制完成，经审查、修改、审查后最终未获通过的，须将该影

视作品作报废处理。如果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被禁止发行或放（播）映，该作品将作报废处理，同时公司还可能遭受行政处罚。

从成立至今，永乐影视筹拍作品从未发生过电影、电视剧审查未通过的情形。未来，若公司作品出现无法通过备案或无法取得制作许可证、制作完成后由于

题材等问题而无法取得发行许可证、取得发行许可证后无法播出等情况，则会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八、对核心人才依赖的风险

优秀的制片人及导演、演员是永乐影视日常经营及持续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是保持和提升标的公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果永乐

影视不能对此类人才形成有效的管理、建立持续高效的运作体系；或者不能持续聚集并高效整合优秀的人才等关键内部及外部资源，将对永乐影视未来的发展

形成阻碍，进而造成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波动。

九、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目前，我国影视剧行业机构数量众多市场分散竞争激烈。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我国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数量已达

７

，

２４８

家，按照机构平均

产量计算，

２０１４

年国内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机构的平均产量仅为

２．２１

集整个市场处于整体供大于求、而精品影视剧却供不应求的结构性失衡局面。

在电视剧领域，部分实力雄厚的影视制作企业已具备了年产数百集的电视剧投资制作规模，且大多为可以在卫星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高质量电视剧，作品

畅销盈利能力较强；而大量小型影视制作企业一年甚至几年都难以投资制作完成

１

部电视剧。

因此，标的公司面临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影响公司业绩的系统性风险。

十、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永乐影视的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１８

，

７６１．８３

万元、

２０

，

０５５．８９

万元、

２４

，

４０３．６９

万元和

２７

，

９１０．６２

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５４．９１％

、

４１．０３％

、

４０．０１％

和

４３．８５％

。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金额较大，这主要是由电视剧行业的特点决定的。永乐影视将严格执行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制度，加强应收账款

催收工作确保资金尽快回笼，期末应收账款绝大部分都在合理的信用期限内，账龄较短，且永乐影视客户主要为各大电视台或国内知名网络视频的提供商，普遍

信用度好，因此坏账风险较低。但随着永乐影视业务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状况预计将持续存在，如果个别客户出现资信状况恶化、现金流紧

张等不利情形，导致应收账款出现不能及时收回或无法收回的情况，将对上市公司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存货金额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永乐影视的存货净额分别为

６

，

１９４．３３

万元、

１４

，

２７０．９３

万元、

１９

，

９３１．９２

万元和

２５

，

６３５．７５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８．１３％

、

２９．１９％

、

３２．６８％

和

４０．２８％

。永乐影视存货账面金额较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

永乐影视存货主要由处于拍摄制作阶段的在产品以及取得发行许可证尚未结转完成本的库存商品构成， 在产品在制作完成并取得发行许可证后结转入库

存商品，而库存商品则根据电视剧的销售情况结转成本。存货占总资比例较高，主要系影视企业为轻资产经营企业，生产过程中可以不需要购置形成固定资产的

生产设备、土地、厂房等，资金一经投入即形成存货，存货销售则逐步实现资金回笼。随着永乐影视的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存货金额持续增长。

虽然存货占比较高是电视剧行业的普遍特征，永乐影视也已通过各种措施尽可能降低产品适销性风险，且历史上未出现存货滞销情形，但是存货仍面临因

主管部门审查或者市场需求变化而引致的销售风险，存货金额特别是期末在产品金额较大，占资产比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

和财务风险。

十二、成本上升风险

随着国内影视剧制作公司登陆国内外资本市场，各公司资本实力快速增长，不断加大对影视剧的投入，导致各制作机构对编剧、导演及拍摄所需摄影、美术、

配音等各类专业人才及制作资源争夺的加剧，电视剧制作成本呈不断攀升态势。本次交易完成后，永乐影视通过严格成本控制、加大销售力度等多种方式，降低

制作成本上升对电视剧盈利水平造成的不利影响，未来，如果电视剧的制作成本继续攀升而发行价格不能获得同比上涨，则永乐影视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可能存

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

十三、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成本风险

永乐影视的影视剧业务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销售成本，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一致。该方法在具体使用时，一般由相关人员结合以往的数据和经验，对发

行或播映的影视作品的市场状况，本着谨慎的原则进行市场销售状况及效益的预测，并提出该片在规定成本配比期内可能获得销售收入的总额。这种核算方法

不会影响各期销售收入的确认，但会影响各期的销售成本，其准确性主要取决于销售收入预测的准确性。

如果标的公司因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市场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判断失误、非人为的偶发性因素等原因，导致预测总收入与实际总收入存在较大差异的

可能，则可能降低各期成本结转的准确性。虽然永乐影视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收入重新进行预测并调整销售成本结转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能导致未来标的公

司净利润的波动。

十四、联合摄制的控制风险

联合摄制是电影、电视剧制作的常见模式，具有集合社会资金，整合创作、市场资源以及分散投资风险的优点。在联合摄制中，通常约定一方作为执行制片

方，全权负责一切具体制作、拍摄及监督事宜，其他各方根据合同约定有权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对主创人员遴选进行确认、了解一切拍摄及制作工作等。报告期

内，永乐影视参与投资拍摄的电视剧作品大部分担任执行制片方。

未来若标的公司投资拍摄的作品合作对方为执行制片方时，尽管联合摄制各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执行制片方多为经验丰富的制片企业，而且永乐影视

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充分行使联合摄制方的权利，但摄制的主导权仍掌握在对方手中，其工作质量直接关系着作品质量的优劣，进而影响永乐影视的投资收益，永

乐影视存在着联合摄制的控制风险。

十五、影视剧目适销性风险

影视剧是一种文化产品，观众主要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和生活经验来决定是否观看影视剧作品。观众对影视剧作品的接受程度，最终体现为电视剧收视率

或电影票房收入等指标。由于对观众主观偏好的预测是一种主观判断，若标的公司不能及时、准确把握观众主观偏好变化，标的公司的影视剧作品有可能因题材

定位不准确、演职人员风格与影视剧作品不相适应等原因，不被市场接受和认可，进而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永乐影视为了保证电视剧的发行，注重营销前置的销售模式。永乐影视在选取剧本时即与目标电视台沟通交流，紧随市场需求，并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对于电

视剧类型的比例要求制定拍摄计划，避免类型单一导致的风险。在剧本创作和改编优化过程中，标的公司与目标电视台购片部门沟通互动，了解最新规则动态。

营销前置的销售模式有效保证了标的公司电视剧产品的发行和销售。但是，永乐影视如无法及时、完全地把握观众的主观喜好与价值判断，难以确保影视剧作品

能够适销、畅销，可能会带来部分产品适销性达不到预期效果，从而对永乐影视营业收入、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的风险。

十六、标的资产电视剧业务受“一剧两星”政策影响的风险

卫视综合频道电视剧首轮播出模式可以概括为“

Ｎ＋Ｘ

”模式，其中，“

Ｎ

”为电视剧首轮播出中在黄金时段播出的频道数量，“

Ｘ

”为该剧此轮播出中在其他时段

播出的频道数量。

２０１５

年之前的政策规定

Ｎ

不能超过

４

，该等播出政策通常简称为“

４＋Ｘ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国家广电总局在

２０１４

年全国电视剧播出工作会议上宣

布，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将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方式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包括：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

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二集。上述政策简称为“一剧两星”，其将取代已实施

１０

年的“

４＋Ｘ

”播出政策。“一剧两星”播出政策

一方面意味着播出容量的增加，但另一方面亦意味着电视剧制作企业最多只能将首轮黄金时段播映权同时卖给两家卫视，相比原有四家卫视联播不利于平摊制

作成本。由于黄金时段首轮播映权价格远大于非黄金时段首轮播映权价格，这使得那些通过高投入模式制作的电视剧面临首轮卫视播映权价格下降的风险。长

期来看，“一剧两星”政策将会对电视剧制作业的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本公司不能有效应对，将有可能无法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十七、侵权盗版风险

影视剧作品侵权盗版现象在音像制品出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电视播映权这三类版权形式方面均有所体现。由于盗版音像制品价格低廉，生产利润高，

盗版音像制品屡禁不止；影视剧网络侵权现象近年来虽大大减少，但仍有部分视频网站播放未取得合法授权的影视剧；在电视台播出市场，仍存在部分国内地方

电视台盗播电视剧的现象，中国影视剧在海外被盗播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侵权盗版直接降低了影视剧音像制品出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电视播映权的销售

收入，损害了影视剧制作企业的利益。虽然我国政府通过推进广播电影电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实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专项行动、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

等措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关影视剧制作机构也通过诉讼等方式打击侵权盗版现象，但仍难以全部消除侵权盗版现象。

十八、知识产权纠纷的风险

影视剧拍摄制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他人的智力成果，比如将他人小说改编为剧本、使用他人创作的音乐作为影视剧插曲等，因此永乐影视的影视剧

作品存在多方主张知识产权权利的情形。为了避免出现第三方主张权利的纠纷，永乐影视已尽可能获得相应知识产权所有者的许可或者与相关合作单位或个人

就相应知识产权的归属进行了明确约定，但如果存在原权利人自身的权利存在瑕疵，永乐影视即使获得了其许可或进行了约定，也仍然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

权的潜在风险。尽管永乐影视未发生因知识产权纠纷引起的诉讼，但仍然不排除未来上市公司在投资制作电视剧过程中因知识产权产生纠纷并引起法律诉讼等

情形的可能。

十九、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依赖于子公司现金分红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转变为控股型公司，永乐影视及其下属公司的利润分配是本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现金股利分配的资金主

要来源于子公司永乐影视的现金分红。若未来永乐影视未能及时、充分地向本公司分配利润，将对本公司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带来不利影响。特提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二十、资产置出承诺履行风险

本次重组交易双方对上市公司原有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安排，交易对方程力栋承诺将在本次交易完成日当季度，由本人或指定第三方完成收购上市公司除标

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鉴于上市公司原有资产和负债置出事项尚需另行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且交易完成后的资产和负债置出亦

需取得上市公司债权人书面同意，若未能及时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或未按时清偿债务致使债权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的，则存在因交易对方无法在承诺期间内完

成收购上市公司原有资产和负债，给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二十一、股价波动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相关政策、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公司股票的

价格偏离其价值。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时间方能完成，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针对上述情况，

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的向投资者披露可能影响公

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作出投资判断。

释 义

康强电子、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永乐影视、标的公司 指 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报告书、报告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指 康强电子向程力栋等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程力栋、张辉等永乐影视全体股东

标的资产 指 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普利赛思 指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银亿控股 指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凯能投资 指 宁波凯能投资有限公司

亿旺贸易 指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旺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雪人 指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丰实 指 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杭州智汇 指 杭州智汇欣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怡艾 指 上海怡艾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安丰 指 宁波安丰众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君越 指 浙江君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诸暨海讯 指 诸暨海讯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君丰 指 上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君丰 指 深圳市君丰恒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匀艺 指 上海匀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泽熙増煦 指 上海泽熙増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中证 指 浙江中证大道金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青竺 指 上海青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天津永乐 指 天津永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厚实 指 南京厚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资产购买协议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首发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独立财务顾问

／

华英证券 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机构

／

天健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宣部 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国家广电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股东大会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大会

董事

／

董事会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董事会

监事

／

监事会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监事及监事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目前盈利能力有待加强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封装材料引线框架、键合丝（键合金丝、键合铜丝）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上市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引线框架、键合金丝等半导体或

微电子封装专用材料。近年来，随着半导体技术向高度集成化方向发展，引线框架为载体的封装市场空间逐渐被基板封装、倒装等先进封装形式挤压，传统半导

体的引线框架封装材料受到了一定冲击。公司蚀刻生产线的建成虽扩大了产能，但订单批量较小影响了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

短期内，引线框架、键合丝等封装材料市场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公司相关业务的盈利能力较弱。上市公司急需寻找盈利能力更强、发展前景更好的行业作为

新的业务增长点，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二）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

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国务院出台《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推动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

向优势企业适度集中，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将广播影视制作、发行、交易、播映、出版、衍生品开发列入鼓励发展的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九部委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证券和保险相关金融机

构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金融资源投入，全方位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银行要开发多元化、多层次的信贷产品，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文化企业的资金需求，如

并购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收益权质押贷款等；支持成熟期、经营较为稳定的文化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鼓励已上市的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方

式进行并购和重组，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在创业板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国务院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指出，要重点发展影视制作等重点文化产业，影视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

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影视制作等领域；支持文化企业参加境外影视展等国际

大型文化活动；落实税收政策，加大税收扶持力度，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加大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文化

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

（三）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对文化产业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国产电视剧发展进入高速时期。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年产量保

持在

４００

部以上，总体呈上升趋势。未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大，为电视剧产业创造了巨

大的市场空间。

（四）标的公司具有较强盈利能力，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本次拟置入的标的资产为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永乐影视主营业务为影视剧的制作与发行，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空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２４

，

２９１．２６

万元、

２６

，

９０２．１３

万元、

３１

，

８５４．０４

万元和

７

，

０００．５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２３８．５１

万元、

７

，

０４４．９７

、

８

，

３４０．３７

万元和

５６９．４２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规模、股东权益规模将得到大幅提高，财务状况得到优化，

竞争能力得到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等有利条

件，我国文化产业不断增长，影视剧作为丰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产品，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永乐影视作为具有丰富经验和知名品牌的大型影视剧制作

机构，未来发展空间广阔，但作为未上市的轻资产型公司，永乐影视的融资渠道有限，在需求持续增长的同时面临产能不足的障碍。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通过置入优质资产有利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转型，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

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永乐影视可实现与

Ａ

股资本市场的对接，进一步推动永乐影视的业务发展，并有助于提升永乐影视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借助资本市场

平台，永乐影视将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为后续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同时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康强电子拟向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并向泽熙増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各种税

费、中介机构费用和补充永乐影视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其中任一一项未通过核准则本次交易归于无效。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情况

（一）交易相关方

１

、资产购买方：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

、资产出售方：程力栋等永乐影视全体股东

３

、标的资产：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

４

、配套资金认购方：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二）标的资产估值及定价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根据永乐影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确定。根据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８１３

号《评估报

告》，采用收益法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２７８

，

０８２．２０

万元，参考评估值，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参考交易标的评估值，由于程力栋系永乐影视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且相比于其他股东，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交易中承担业绩补偿责任不同，经由

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及南京雪人持有的永乐影视

６６．５７％

股权作价为

２０８

，

４６０．１９

万元；北京丰实等其他

１４

位股

东持有的永乐影视

３３．４３％

股权作价为

６９

，

５３９．８１

万元。

（三）股票发行数量及支付对价

康强电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

２９

，

１２１．４５５４

万股股份，其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数量为

２１

，

８２５．３１８１

万股，以现金认购股份的数量为

７

，

２９６．１３７３

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康强电子拟向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为

２２２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１

，

８２５．３１８１

万股，股份支付占比

８０％

，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对价为为

５５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现金

支付金额占比

２０％

。

２

、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向泽熙増煦发行股份募集现金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康强电子拟购买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现金对价、各种税费、中介机构费用和补充永乐影

视流动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

７

，

２９６．１３７３

万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发行数量

亦随之调整。

（四）股票发行价格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

６０

个交易日或者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即

１０．１９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０．１９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２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

对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定价方式和锁定期，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修订发布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份定价方式、锁定期和发行方式，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募集资金部分与购买资产部分应当分别定价，视为两次发行。

康强电子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６５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１．６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

１

、业绩承诺

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承诺：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５

年期间完成，永乐影视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永乐影视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９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６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６

年期间完成，永乐影视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和

４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永乐影视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６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７

，

０８０．００

万元。

２

、业绩承诺补偿

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将根据重组相关法规之要求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作为业绩补偿承诺，具体如

下：

当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以其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数量及方式如

下：

如永乐影视任一年度末所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

盈利预测期间内承诺净利润总和

×

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交易总价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下转B98版）

股票代码:002119� � � �股票简称:康强电子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

康强电子

证券代码

:002119

收购人名称 住所 通讯地址

程力栋 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１１１

号

＊＊＊＊

杭州市下城区西湖文化广场环球中心

１５０８

张辉 杭州市拱墅区信义坊

＊＊＊＊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影视大道

１

号

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

二〇一五年七月

收购人声明

1

、本次交易收购人为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收购人”

)

。本报告书系收

购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在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强电子”

)

拥有权益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收购人

(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康强电子拥有权益。

3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4

、本次收购尚需获得永乐影视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同时

,

收购人本次收购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

收

购人已分别作出承诺

: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

)

》

(

于

2014

年

11

月

23

日实施

),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后

,

收购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免于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申请

,

直接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5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收

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收购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

、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

收购人 指 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

上市公司、康强电子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永乐影视 指 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普利赛思 指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银亿控股 指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凯能投资 指 宁波凯能投资有限公司

亿旺贸易 指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旺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君越 指 浙江君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丰实 指 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君丰 指 深圳市君丰恒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君丰 指 上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雪人 指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杭州智汇 指 杭州智汇欣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怡艾 指 上海怡艾实业有限公司

诸暨海讯 指 诸暨海讯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匀艺 指 上海匀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泽熙増煦 指 上海泽熙増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拟标的资产、标的资产 指 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康强电子除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康强电子向程力栋等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永乐影视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

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致行动人 指 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交割日 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由协议各方共同协商确定办理资产交割之日

过渡期间 指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拟标的资产交割日止的期间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报告书之目的，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其深圳分公司，视具体情况而定

Ａ

股、股份 指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的康强电子人民币普通股

本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收购报告书

(

摘要

)

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

该等差异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简介

(

一

)

程力栋

1

、基本情况

姓名 程力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２３０１０８１９６８０５１５＊＊＊＊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１１１

号

＊＊＊＊

2

、最近五年职业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０２

监事

持有永乐影视

５０．８１７５％

的股份

２０１１．０２

至今 董事长、总经理

杭州永乐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４－

至今 执行董事 持有杭州永乐实业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份

杭州浩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７－

至今 董事长 间接持有杭州浩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份

上海青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

至今 执行董事 间接持有上海青竺

５０．８１７５％

的股份

南京厚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０１

月

－

至今 执行董事 持有南京厚实

１００％

的股份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０１

月

－

至今 监事 否

3

、程力栋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程力栋除持有永乐影视股权外

,

其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如下

:

单位

:

万元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杭州永乐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成年人非文化教育培训；动漫技术研发及成果转让及成果转让；礼仪服务。

杭州浩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网络技术、图文技术、多媒体软件技术；服务：平面设计、成年人

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 能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南京厚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影视服装、道具、器材租赁；摄影、摄像服务；社会经济咨询；展览

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影视项目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策划服务。

(

二

)

张辉

1

、基本情况

姓名 张辉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７０３０３１９６９０７２３＊＊＊＊

通讯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信义坊

＊＊＊＊

2

、最近五年职业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０４－２０１１．０２

董事、经理

持有永乐影视

１１．７７８９ ％

的股份

２０１１．０２

至今 董事长助理

杭州永乐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４－

至今 监事 持有杭州永乐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份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０１

月

－

至今 执行董事 持有南京雪人

１００％

的股份

南京厚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０１

月

－

至今 监事 否

3

、张辉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张辉除持有永乐影视股权外

,

其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如下

:

单位

:

万元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杭州永乐实业有限公

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成年人非文化教育培训；动漫技术研发及成果转让及成果转让；

礼仪服务。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影视服装、道具、器材租赁；摄影、摄像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影视项目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策划服务。

(

三

)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影视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辉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２４００００８６０４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２０１２４０８５９０５５８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０８５９０５５８－８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影视服装、道具、器材租赁；摄影、摄像服务；社会经济咨询；展览展示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影视项目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策划服务。

2

、历史沿革

2014

年

1

月

,

南京雪人成立

南京雪人是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公司设立时

,

股东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张辉 自然人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出资关系图

4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南京雪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张辉。张辉的基本情况参见本节内容“一、收购人简介”之“

(

二

)

张辉”部分相关内容。

5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南京雪人自成立以来

,

一直从事影视项目投资等业务。由于该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

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９９．３７ － －

负债合计

０．００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９．３７ －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０．００ － －

营业利润

－０．３０ － －

净利润

－０．３０ － －

6

、下属企业情况

南京雪人自成立以来

,

除持有永乐影视股权外

,

无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二、收购人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收购人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三、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南京雪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张辉 执行董事

３７０３０３１９６９０７２３＊＊＊＊

中国 无

程力栋 监事

２３０１０８１９６８０５１５＊＊＊＊

中国 无

上述人员基本情况参见本节内容“一、收购人简介”之“

(

一

)

程力栋”、“

(

二

)

张辉”的相关内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

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四、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5%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持有或控制中国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5%

以上的股份。

五、关于程力栋、张辉以及南京雪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本次收购方程力栋及张辉为夫妻关系

,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张辉一人独资有限公司

,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认定程力栋、张

辉以及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前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康强电子股票。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交易的目的旨在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通过置入优质资产有利于上市公司的主营

业务转型

,

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

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

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永乐影视可实现与

A

股资本市场的对接

,

进一步推动永乐影视的业务发展

,

并有助于提升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借助资本市场平台

,

永乐影

视将拓宽融资渠道

,

提升品牌影响力

,

为后续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

同时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收购人本次收购不以终止康强电子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没有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康强电子的股份

,

也没有对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进行处置的计划或安排。

二、本次收购的决定

(

一

)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定

1

、康强电子的决策过程

2015

年

5

月

7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

宁波康强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

、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上海泽熙増

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之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

;

2015

年

7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

、收购方决策过程

2015

年

4

月

20

日

,

永乐影视召开股东会同意全体股东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100%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

,

全体股东均放弃对其他股东转让给的永乐影视股权的优先

受让权。

2015

年

4

月

19

日

,

南京雪人股东做出书面决议

,

同意将持有的永乐影视

3.971%

股权转让给康强电子及签署相关协议。

(

二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程序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

,

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

并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

生效

:

1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对本次交易出具原则性同意函或批复

;

3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因此

,

除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外

,

取得永乐影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为本次交易实施的前置条件。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交易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

,

收购人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康强电子股份。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

并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投资者增发的股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程力栋及其

一致行动人张辉以及南京雪人将合计持有康强电子约

163,658,636

股

,

占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2.90%

。

本次交易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

程力栋

－ － １２

，

４９３．６８７３ ２５．１２％

张辉

－ － ２

，

８９５．８９００ ５．８２％

南京雪人

－ － ９７６．２８６３ １．９６％

小计

－ － １６

，

３６５．８６３６ ３２．９０％

二、收购方式

康强电子拟向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永乐影视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重组费用和补充永乐影视流动

资金。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

,

其中任一一项未通过核准则本次交易归于无效。具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康强电子拟向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永乐影视

100%

股权

,

其中

,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21,825.3181

万股

,

股份支

付占比

80%,

现金支付金额不超过

55,600.00

万元

,

现金支付金额占比

2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

,

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

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即

10.19

元

/

股。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

,

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813

号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标的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

股东全部权益

)

为

278,074.48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议约定

,

目标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为

278,000

万元。程力

栋及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66.5674%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208,460.19

万元

,

其中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166,768.152

万元

,

现金支付对价

41,692.038

万元

;

其他股东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33.4326%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69,539.81

万元

,

其中股份支付对价

55,631.848

万元

,

现金支付对价

13,907.962

万元。

根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作价和每股发行价格

,

本次康强电子向永乐影视全体股东发行

A

股

218,253,181

股。本次交易用于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所发行股份的

数量总额的计算公式为

:

甲方本次向乙方发行股份的数量总额

=(

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作价

×80%)/

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的价格。

(

二

)

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向上海泽熙増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现金

85,000

万元

,

用于支付康强电子拟购买永乐影视

100%

股权的现金对价、本次重组费

用和补充永乐影视流动资金。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

,

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告日。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1.65

元

/

股

,

本次上海泽熙増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认购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的

A

股数量为

7,296.1373

万股。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

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本次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5

年

5

月

7

日

,

上市公司与程力栋、张辉、北京丰实、杭州智汇、上海怡艾、南京雪人、宁波安丰、浙江君越、诸暨海讯、上海君丰、深圳君丰、上海匀艺及陈立强、

袁广、齐立薇、余杨、周经签署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2015

年

7

月

28

日

,

上市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签署了《宁波康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2

、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永乐影视

100%

股权

,

依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278,074.48

万元

,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

,

则标的资产

的最终交易作价不超过

278,000

万元。

3

、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

按照程力栋、张辉、南京雪人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66.57%

股权的交易作价

208,460.19

万元计算

,

上市公司拟向程力栋、张辉、南京雪人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166,

768.15

万元

,

现金支付对价

41,692.04

万元

;

按照其他股东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33.43%

股权的交易作价

69,539. 81

万元计算

,

上市公司拟向其他股东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55,631.85

万元

,

现金支付

对价

13,907.96

万元。

各交易对方获得的股权及现金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股份支付对价 现金支付对价 支付对价合计

１

程力栋

５０．８２％ １２７

，

３１０．６７ ３１

，

８２７．６７ １５９

，

１３８．３４

２

张辉

１１．７８％ ２９

，

５０９．１２ ７

，

３７７．２８ ３６

，

８８６．４０

３

南京雪人

３．９７％ ９

，

９４８．３６ ２

，

４８７．０９ １２

，

４３５．４５

小计

６６．５７％ １６６

，

７６８．１５ ４１

，

６９２．０４ ２０８

，

４６０．１９

４

北京丰实

８．５６％ １４

，

２３３．８６ ３

，

５５８．４６ １７

，

７９２．３２

５

杭州智汇

５．００％ ８

，

３２０．００ ２

，

０８０．００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６

上海怡艾

４．００％ ６

，

６５６．００ １

，

６６４．００ ８

，

３２０．００

７

宁波安丰

２．８２％ ４

，

６９２．４８ １

，

１７３．１２ ５

，

８６５．６０

８

浙江君越

２．８２％ ４

，

６９２．４８ １

，

１７３．１２ ５

，

８６５．６０

９

诸暨海讯

２．５７％ ４

，

２７０．１６ １

，

０６７．５４ ５

，

３３７．７０

１０

上海君丰

２．００％ ３

，

３２８．００ ８３２ ４

，

１６０．００

１１

深圳君丰

２．００％ ３

，

３２８．００ ８３２ ４

，

１６０．００

１２

上海匀艺

１．５０％ ２

，

４９６．００ ６２４ ３

，

１２０．００

１３

陈立强

０．８６％ １

，

４２３．３９ ３５５．８５ １

，

７７９．２３

１４

袁广

０．４８％ ８０５．３８ ２０１．３４ １

，

００６．７２

１５

齐立薇

０．４７％ ７８２．０８ １９５．５２ ９７７．６

１６

余杨

０．２４％ ４０２．６９ １００．６７ ５０３．３６

１７

周经

０．１２％ ２０１．３４ ５０．３４ ２５１．６８

小计

３３．４３％ ５５

，

６３１．８５ １３

，

９０７．９６ ６９

，

５３９．８１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４００．００ ５５

，

６００．００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上市公司本次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系以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为基准计算

,

本次发行价格为

10.19

元

/

股

,

价格不低于上述交

易均价的

90%

。康强电子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万股）

１

程力栋

１２４９３．６８７３

２

张辉

２８９５．８９００

３

南京雪人

９７６．２８６３

小计

１６３６５．８６３６

４

北京丰实

１３９６．８４５５

５

杭州智汇

８１６．４８６７

６

上海怡艾

６５３．１８９４

７

宁波安丰

４６０．４９８５

８

浙江君越

４６０．４９８５

９

诸暨海讯

４１９．０５３６

１０

上海君丰

３２６．５９４７

１１

深圳君丰

３２６．５９４７

１２

上海匀艺

２４４．９４６０

１３

陈立强

１３９．６８４５

１４

袁广

７９．０３５９

１５

齐立薇

７６．７４９７

１６

余杨

３９．５１７９

１７

周经

１９．７５８９

小计

５４５９．４５４５

合 计

２１８２５．３１８１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发行日期间

,

因上市公司进行分红、配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上市公司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和

发行数量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4

、标的资产的交割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在交易实施的全部先决条件成就后

,

各方应相互配合

,

办理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和标的资产的移交、过户及验资手续

;

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以正式书面批复为准

)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并协

助上市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等手续。

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以正式书面批复为准

)

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并在标

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发行股份事宜。

5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本次交易各方同意

,

永乐影视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

,

永乐影视在过渡期的期间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

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永乐影视全体股东承担。

6

、生效条件与时间

本协议经交易双方签署后即生效

,

其他条款于一下条件均被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对本次交易出具原则性同意函或批复

;

3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7

、股份锁定期

1

、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等交易对方交易完成后

,

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

承诺

:

本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

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但按照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

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

、杭州智汇、上海怡艾、上海匀艺等交易对方交易完成后

,

承诺若在取得本次新发行的股份时

,

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永乐影视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

,

锁定期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若上述三位股东在取得本次新发行的股

份时

,

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永乐影视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满

12

个月

,

锁定期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3

、北京丰实及其他

11

位股东等交易对方交易完成后

,

承诺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4

、程力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全部交易对方均承诺

:①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康强电子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本人持有的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康强电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②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

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不转让本人在康强电子拥有权

益的股份。

8

、上市公司原有资产、负债及相关业务置出安排

上市公司将在本次交易完成日当年度

,

将除标的公司

100%

股权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转让给程力栋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

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

作出承诺

:

1

、在本次康强电子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的当季度

,

程力栋将自己或指定第三方完成收

购上市公司除标的公司

100%

股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

2

、该等收购的价格以届时康强电子和程力栋确认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

,

但不低于康强电子

上述资产和负债届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3

、程力栋就该等收购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确认如下

:

该等收购审计评估基准日至完成该等收购交割日期间的盈利归属于康强电子

,

亏损由程力栋及其一致行

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承担。

4

、如因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单方原因导致不能完成承诺事项

,

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

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

9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

,

除不可抗力以外

,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

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

诺

,

均构成违约

,

应就其违约行为使其他方遭受的全部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索赔或执行该等索赔的判决、裁定或

仲裁裁决而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费用或开支。

(

二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5

年

5

月

7

日

,

上市公司与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

、预测净利润数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期间完成

,

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承诺

:

永乐影视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

22,000.00

万元、

29,000.00

万元和

37,000.00

万元。永乐影视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800.00

万元、

26,100.00

万元和

33,300.00

万元。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6

年期间完成

,

则永乐影视实际控制人程力栋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辉、南京雪人承诺

:

永乐影视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

29,000.00

万元、

37,000.00

万元和

41,200.00

万元。永乐影视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100.00

万元、

33,300.00

万元和

37,080.00

万元。

3

、实际净利润数与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确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

康强电子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束后标的公司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情况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应当与上市公司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

以确

定在上述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差异由《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在每个承诺年度

,

康强电子应在其年度报告中对标的公司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当期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

4

、净利润补偿期间

净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收购实施完成后的三年

,

包括实施完成当年。如果本次收购于

2015

年实施完成

,

则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对应的净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

如果本次收购于

2016

年实施完成

,

则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对应的净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5

、补偿的实施

(1)

股份补偿

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将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

,

由上市公司以总价

1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注销。补偿股份总数不超过交易对

方因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当年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

:

如标的公司任一年度末所实现的净利润

,

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

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

盈利预测期间内承诺净利润总和

×

标的公司

100%

股权本次交易总价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标的公司任一年度末所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

,

应补偿股份的

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

盈利预测期间内承诺扣非净利润总

和

×

标的公司

100%

股权本次交易总价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上述约定的条件同时发生的

,

则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

,

在根据上述约定进行计算后孰高的原则确定。

补偿股份数量以上市公司向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支付的股票总数

(

含转增和送股的股票

)

为上限

;

在补偿期限内各会计年度内

,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

来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

现金补偿

:

如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的数量超过本次发行中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所认购的康强电子之股份总数的

(

以下简称“不足补

偿的股份总数”

),

差额部分由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当年应现金补偿的金额

=(

应补偿数量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

6

、违约责任

如果程力栋、张辉及南京雪人在承诺年度内

,

发生不能按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情况

,

应按照未补偿金额以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康强电子支付违

约金。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

,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违约一方应赔偿对方的损失。

(

三

)

《股份认购协议》的相关内容

1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5

年

5

月

7

日

,

上市公司与泽熙增煦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2

、股份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

,

即

11.65

元

/

股。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康强电子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和发

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3

、股份认购数量

康强电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

29,121.4554

万股股份

,

其中

,

永乐影视全体股东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量为

21,825.3181

万

股

;

泽熙增煦拟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为

7,296.1373

万股。

4

、股份锁定期

泽熙增煦本次认购的康强电子新增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

,

泽熙增煦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康强电子新增股份在转让时需遵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5

、认购款缴付、股票交付的时间和方式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

康强电子根据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向泽熙增煦发出书面缴

款通知

,

泽熙增煦在收到该缴款通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

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

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

验资完毕再划入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康强电子应当于验资报告出具之日或登记结算中心要求的文件出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

办理完毕登记结算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

泽熙增煦应为此提供

必要的协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泽熙增煦与康强电子其他股东按届时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共享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6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

,

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

,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

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

或承诺

,

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因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

导致本协议的缔约目的无法达成的

,

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

如因一方违约

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

,

还应予以足额赔偿。

本协议生效后

,

泽熙增煦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及时足额向上市公司支付认购资金的

,

每逾期

1

个工作日

,

应当以其认购资金总额的万分

之三计算违约金支付给上市公司

,

但由于上市公司的原因导致逾期付款的除外。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与保证的

,

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四、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

一

)

永乐影视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法定代表人 程力栋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４００４０００２２４５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９５３５４４－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３０１２５７５９５３５４４９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的制作、复制、发行。一般经营项目：无。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１５００

号

３

幢

９１９

室

(

二

)

标的资产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永乐影视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程力栋

３

，

０４９．０５ ５０．８２

２

张辉

７０６．７３ １１．７８

３

北京丰实

５１３．２４ ８．５６

４

杭州智汇

３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５

上海怡艾

２４０．００ ４．００

６

南京雪人

２３８．２６ ３．９７

７

宁波安丰

１６９．２０ ２．８２

８

浙江君越

１６９．２０ ２．８２

９

诸暨海讯

１５３．９７ ２．５７

１０

上海君丰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１

深圳君丰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２

上海匀艺

９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３

陈立强

５１．３２ ０．８６

１４

袁广

２９．０４ ０．４８

１５

齐立薇

２８．２０ ０．４７

１６

余杨

１４．５２ ０．２４

１７

周经

７．２６ ０．１２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

)

标的资产主营业务

永乐影视是一家集策划、投资、拍摄、制作和发行为一体的专业影视机构

,

主营业务为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与发行

,

以电视剧的制作与发行为主。

永乐影视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包括独家拍摄和联合拍摄两种情况

;

永乐影视电视剧的发行包括电视台发行、网络新媒体发行和音像制品发行

,

以电视台发行为

主。

永乐影视长期秉承“诚信为本、互利共赢”的理念

,

持续提升团队的创新意识与竞争力

,

充分发挥特效技术优势

,

朝着精品化、产业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

,

继

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努力打造成国内一流的影视制作公司。

永乐影视已经投资和发行的主要电视剧包括《战神》、《隋唐演义》、《梦回大唐》、《焦裕禄》、《利箭行动》、《利箭纵横》、《十二生肖传奇》、《雷锋》、《决战燕子门》、

浙版《西游记》、《封神榜之凤鸣岐山》、《封神榜之武王伐纣》、《大都市小爱情》、《傻儿传奇》、《大村官》、《大村官之放飞梦想》、《青春正能量之我是女神》等。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

),

标的公司属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项下的“

R86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

四

)

标的资产财务概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天健审【

2015

】第

6323

号审计报告

,

永乐影视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及

2015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６１

，

８６０．９１ ５９

，

４３０．９４ ４７

，

２２３．３１ ３２

，

６８５．８８

非流动资产

１

，

７８４．４５ １

，

５６８．８３ １

，

６５８．９６ １

，

４８０．９５

资产总计

６３

，

６４５．３５ ６０

，

９９９．７６ ４８

，

８８２．２７ ３４

，

１６６．８３

流动负债

１４

，

８８０．０６ １２

，

７５３．８９ １３

，

３７６．７７ ８

，

２０６．３０

非流动负债

８

，

３５０．００ ８

，

４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３

，

２３０．０６ ２１

，

１５３．８９ １７

，

３７６．７７ ９

，

７０６．３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

，

４１５．３０ ３９

，

８４５．８８ ３１

，

５０５．５０ ２４

，

４６０．５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６３

，

６４５．３５ ６０

，

９９９．７６ ４８

，

８８２．２７ ３４

，

１６６．８３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７

，

０００．５４ ３１

，

８５４．０４ ２６

，

９０２．１３ ２４

，

２９１．２６

营业成本

４

，

２３９．３５ １８

，

１１６．７８ １５

，

３０１．１０ １８

，

９２８．６４

营业利润

８２７．０７ ９

，

９１２．６６ ７

，

７６６．８９ ２

，

６３６．３５

利润总额

８２６．３４ １１

，

０９５．４７ ９

，

０６７．１１ ３

，

３９８．５６

净利润

５６９．４２ ８

，

３４０．３７ ７

，

０４４．９７ ２

，

２３８．５１

(

五

)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813

号《资产评估报告》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评估机构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永乐影视全部资

产和负债价值进行了评估。在持续经营的假设下

,

采用资产基础法永乐影视

100%

股权评估值为

39,704.97

万元

,

采用收益法永乐影视

100%

股权评估值为

278,047.38

万元

,

并以收益法评估值为永乐影视

100%

股权评估价值

,

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

合并口径

)

金额为

39,845.88

万元

,

评估增值

238,228.61

万元

,

增值率

597.88%

。

资产基础法仅从历史投入

(

即构建资产

)

的角度考虑企业价值

,

而没有从资产的实际效率和企业运行效率的角度考虑

,

反映被评估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资源、

研发优势

(

包括核心团队及核心技术

)

及客户资源、市场渠道价值、企业品牌等

;

而收益法通过合理假设

,

基于影视剧制作行业“轻资产”的特点

,

考虑到永乐影视业务

发展较快、盈利能力强以及未来影视剧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等相关因素

,

较为全面体现永乐影视这种轻资产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故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

面、合理地反映被评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因此运用收益法能真实反映永乐影视整体资产价值

,

更能为市场所接受。鉴于标的资产的特点

,

本次评估选择资

产基础法、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目的

,

最终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

五、收购人所持被收购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未持有康强电子的股份

,

不涉及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1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2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不存在根据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3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中披露的内容外

,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未采取

,

亦未有计划采取其他对本次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

,

亦不

存在其他对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程力栋 � � � �张辉

南京雪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张辉

2015年 7�月 28�日

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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